[image: image1]

将乐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恢复受理农机购置补贴申请的公告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闽农规〔2021〕84号)，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提前分配下达我县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资金125万元。福建省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已自动开启我县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录入功能，现恢复受理农机购置补贴申请。
特此公告。
                              将乐县农业农村局

                                    2021年12月20日



